
附件2

申报材料清单及装订顺序

1．目录；

2．企业信用承诺书（附件4，企业法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3．《江苏省科技企业上市培育计划入库企业基本信息表》

（由系统生成后打印，企业法人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
4．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
5．高新技术企业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
6．企业与券商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合作协

议（复印件）；

7．正处于股份制改造阶段的企业，须提供明确的改制方案；

已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企业，须提供股改完成前后的营业执照；已

在江苏证监局备案的企业，须提供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

上办事服务平台”公开发行辅导公示栏目的相关截图；已将上市

材料上报证监会审查的企业，须提供证监会出具的《中国证监会

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；已在科创板、创业板或北证获受理

的企业须提供证券交易所出具的《业务受理通知书》；已申请新

三板挂牌的企业须提供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出具的《业务受理

通知书》（以上均提供复印件）；



8．列入地方政府重点支持的上市后备企业证明文件（复印

件）；

9．在江苏股权交易中心“科技创新板”挂牌的证明文件（复

印件）；

10．企业2020、2021、2022年度财务报表（含资产负债表、

利润及利润分配表、现金流量表）；

11．自主知识产权证书、省级以上研发机构获批文件、省级

以上科技计划立项证明等相关材料复印件；

12．拟上市板块为科创板的企业，需提供市值评估依据说明。

应合理选用评估方法进行市值评估，可依据企业最近一次外部股

权融资情况或可比公司境内外市场的估值情况进行判断。


